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2015年12月27日
	事项名称
	传染病防治及精神卫生工作表彰奖励

	事项类型
	行政奖励
	办事对象
	在相关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

	法定期限
	不定时开展
	承诺期限
	不定时开展

	实施机关
	楼区卫计局
	责任科室
	疾控股

	咨询电话
	07308866816
	投诉电话
	07308866816

	受理条件
	卫计局根据工作需要开展

	申报材料
	本行政区域内相关防治工作信息

	法定依据
	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十一条：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对因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致病、致残、死亡的人员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、抚恤。《精神卫生法》第十二条：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，鼓励和支持组织、个人提供精神卫生志愿服务，捐助精神卫生事业，兴建精神卫生公益设施。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、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

	收费标准
	无

	运
行
流
程
图
	
传染病防治及精神卫生工作表彰奖励流程图
 (
卫计局通过研究制定相应表彰奖励方案
) (
收集
区域内相关防治工作工作信息
) (
报区政府备案
各相关单位上报先进材料
发文表彰、发放证件及奖励经费
)


[bookmark: _GoBack]
